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15年系際盃桌球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提倡本校運動風氣，提高運動水準，促進系所同學之間聯誼活動，發揚團隊精神

並選拔優秀運動員，擔任學校代表隊特舉辦本比賽。 

二、主辦單位：體育室。 

三、承辦單位：本校桌球隊(社)。 

四、比賽場地：本校桌球室（青永館 4樓）。 

五、參加資格：本學期註冊在學之正式學制學生為限參賽者須為相同系所(含研究生同系之日夜間

部可組隊參賽，但不得跨系組隊)，體育績優生不得參加保送入學項目，檢錄時繳驗學生證。  

六、比賽分組及項目、報名人數規定： 

（一） 分男生單打組、男生雙打組；女生單打組、女生雙打組，不可同時報名單、雙打；

各系運動員報名個人賽以一項為限。 

（二） 各組報名總隊數為 2 隊（含 2 隊）以下則取消比賽。 

七、報名方式、時間、地點、抽籤： 

（一） 方式：請使用 Chrome 瀏覽器(勿使用 IE)，進入本校體育競賽系統(https:// 

spt.ncut.edu.tw/Sport/21)進行報名，完成線上報名即可，無需再送紙本。 

（二） 時間：即日起至 115年 4月 3日(五)，下午 5 時整關閉報名系統。 

（三） 抽籤會議：115年月 4月 8日(三)下午 4 時 10 分，於鹿鳴臺 B1樓會議室公開電腦抽籤，未

到者由體育室代抽，不得異議。詳細地點將公告於賽事報名網站上。 

八、比賽制度、計分方式：(每局 11分) 

（一） 單打組、雙打組: 4 隊（含 4 隊）以下採單循環；5 隊(含 5 隊)以上採單淘汰賽。 

（二） 每場比賽為 3局 2勝制。 

九、比賽時間、賽程表： 

（一） 比賽時間:115年 4 月 20日(一)至 5 月 22日(五)止(比完賽事為止)，預計每周四比

賽時間為 18：10暫定，進行比賽；詳細時間將公告於賽事報名網站上。 

（二） 賽程表:請自行於 4月 13日後，至本校體育競賽系統(https:// 

spt.ncut.edu.tw/Sport/21)查看賽程時間、地點，不個別通知比賽。 

十、比賽規定： 

（一）每場比賽球員務必遵守出賽時間，賽前 10分鐘應到比賽場地，並攜帶學生證或相關

證明報到，如逾時 5分鐘，則取消比賽資格。 

（二）未經報名不得參加比賽，如有冒名頂替，經發現則取消參賽資格；某隊棄權或未到

者，除該隊取消資格外，所有球隊與該隊比賽之積分亦不予計算。 

（三）循環賽計分與名次判定：  

1.勝隊積分得二分，敗隊得一分，棄權 0 分，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 

2.如兩隊以上(包括兩隊)積分相等時，依據下列順序判別名次： 

(1)以相關各隊在該全賽程中所勝總分數除以所負總分數之商數多寡判定名次。 

(2)以相關各隊在該全賽程中所勝總局數除以所負總局數之商數多寡判定名次。 

(3)若僅兩隊，則以勝隊為勝；兩隊以上則由大會主持抽籤決定之。 

(4)某隊棄權時，除該隊取消資格外，所有球隊與該隊比賽之積分亦不予計算。 

十一、申訴： 

      (一) 對選手資格及裁判判決之申訴，應在該場比賽後 1小時內，以書面由領隊或教練簽名

蓋章，向審判委員會提出。 

   (二) 凡規則有明文規定及有同等意義解釋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不得提出異議。 

   (三) 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判決為終決。 

十二、獎勵：依據本校體育績優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核發獎勵；體育績優生獎助學金校內、校外

每人每學期得各申請 2次，如獲獎 2項以上，僅能擇優領取 2項獎金。 



十三、附則： 

      （一）參賽者務必依賽程表準時出場比賽，可自備合法球拍出賽。 

（二）報名完成後，各參賽隊伍得自行於抽籤會議前至賽事系統修改，抽籤會議後不得再變

更選手名單。 

 


